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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造業議會  
 

實施修訂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督導小組  
 
實 施 修 訂 《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》 督 導 小 組 2015 年 第 二 次 會 議 於 2015 年 3 月 23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下 午 2 時

30 分 於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138 號 聯 合 鹿 島 大 廈 15 樓 建 造 業 議 會 總 部 會 議 室 舉 行 。  
 
實施修訂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督導小組 2015 年第二次會議之討論摘要：  
 

議程項目  文件  主要議決／進展摘要  
2.1 CIC/ICA/R/001/15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進 展 報 告  

成員通過在 2015 年 1 月 9 日舉行的 2015 年度第一次會議的進展報告。 

 

2.2 CIC/ICA/P/003/15
(資料文件 ) 

建 造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就 修 訂 《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》 的 工 作 匯 報  

 建 造 業 議 會 工 藝 測 試 中 心 正開發流動通訊應用程式， 讓工人報考及提醒工友赴
考，應用程式計劃於 2015 年 4 月至 5 月推出。 

 已開始到工地推廣，鼓勵非資深工人盡快報考工藝測試。 
 將於 2015 年 4 月起提供獎勵及測試費回贈，鼓勵工人有序地或提早報考測試，有

關宣傳工作正進行中。 
 推出一系列提高測試量的措施，包括︰一)更新、加建及優化現有工藝測試中心的

測試崗位及設施，增加工場的應用彈性及效率，二)發信給考生的僱主，請僱主支
持考生出席工藝測試，三)允許考生補上測試空缺，四)行政、測試排程、筆試及工
藝評分系統化以提升測試服務效率及質素，五)増 加 週 六 、 日 及 傍 晚 測 試 時 段 ，
六 )增 聘 監 考 人 員 。  

 秘 書 處 正 與 發 展 局 研 究 整 體 工 藝 測 試 的 供 求 比 較 ， 稍 後 再 向 督 導 小 組 提 交 報
告 及 相 關 應 對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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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 文件  主要議決／進展摘要  
2.3 CIC/ICA/P/004/15

(資料文件 ) 
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委 員 會 就 修 訂 《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條 例 》 的 工 作 匯 報  

 三 個 獲 授 權 的 工 會 於 2015 年 1 月 至 3 月 預 審 期 ， 已 經 處 理 1,064 個 資 深 工 人

註 冊 申 請 。  

 工人註冊委 員 會 秘 書 處 邀 請 承 建 商 於 4 月 起 就 擬 議 的 「 豁 免 工 作 」 工 作 指 引

及 「 指 示 及 督 導 」 工 作 指 引 進 行 第 一 輪 工 地 試 驗 ， 待 檢 討 結 果 後 ， 於 9 月 ／

10 月 進 行 第 二 輪 工 地 試 驗 。 秘 書 處 會 參 考 目 前 於 工 地 執 行 的 「 指 示 及 督 導 」

以 制 訂 相 關 的 工 作 指 引 。  

 截至 2015 年 3 月 ， 有 825 名 工 人 透 過 外 勤 續 證 服 務 辦 理 續 證 ， 由 於 服 務 深 受

業 界 歡 迎 ， 工 人 註 冊 處 會 繼 續 提 供 此 服 務 。  

 工人註 冊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正 進 行 的 宣 傳 工 作 包 括 「 專 工 專 責 」 簽 署 行 動 、 簡 介

會、電 視 及 電 台 聲 帶 廣 告 和 手 繪 短 片 宣 傳 資 深 工 人 安 排 及「 專 工 專 責 」規 定 。 

 建造 業 工 人 註 冊 系 統 將 於 2015 年 7 月 進 行 用 戶 驗 收，並 於 年 底 推 出。所 有 註

冊 工 人 於 2016 年 6 月 19 日 起 使 用 新 工 人 註 冊 證 。  

 

2.4  其他事項 

建 議 研 究 由 建 造 業 訓 練 委 員 會 評 定 外 地 工 藝 測 試 是 否 達 到 議 會 相 關 工 藝 測 試 水

平 的 可 行 性，讓「 補 充 勞 工 計 劃 」下 聘 請 的 外 地 工 人 取 得 註 冊 技 工 資 格，於「 專

工 專 責 」 實 施 後 到 港 進 行 技 術 工 作 。 另 一 方 案 則 由 建 造 業 工 人 註 冊 委 員 會 轄 下

的 資 格 評 審 委 員 會 作 資 格 審 核 ， 但 此 途 徑 須 有 工 人 申 請 註 冊 個 案 才 會 被 啟 動 。  

 

 
註 : 在實施修訂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》督導小組會議 上討論的上述文件，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議會秘書處提供。 


